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及《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公司的《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文件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和核查公司本次董事会拟审议

的《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后，基于个人客观、独立判断的立场，现

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青岛双星近年来不断围绕优势轮胎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实现产品的全生

命周期管理。本次交易不仅有利于青岛双星集中精力扩大轮胎规模，而且有助于

发展特种巨型矿山胎及其他战略性产品。 

2、鉴于交易的对手方青岛海琅控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双星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双星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交易对手方青岛海琅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双星集团出资发起设立并由双星集团的控股子

公司青岛双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基金，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相

关规则的规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在审议该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

应回避表决。 

3、本次转让的资产涉及的标的股权已经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

评估报告，转让价格以评估值作为定价依据，定价公允。 

4、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集中精力扩大轮胎规

模，交易完成后，有利于降低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市公

司治理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对公司及中小股东公平、合理，不损害公司及公司非

关联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 

 

独立董事：权锡鉴、曲晓辉、谷克鉴 

 2021年 2月 26日 


